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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应收账款诉讼及回款进展的公告 

 

 

 

 

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当升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于

2019年 11 月 12日披露了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江

苏当升”）与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深圳比克”）、郑州比克电

池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郑州比克”，深圳比克和郑州比克合称“比克公司”）有关

应收账款诉讼事项，并于 2019 年 12月 3日、2020 年 1月 22日、4 月 16日、5

月 7 日、6月 16日、8月 26 日分别在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中披露了本次应收账

款诉讼及回款的进展情况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。现将公司近期应收账款诉

讼和回款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案件诉讼进展情况 

1、北京法院审理进展 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二中院”）于 2020 年 10 月

10 日就本案的诉讼事项作出一审判决，并出具了《民事判决书》（(2019)京

02 民初 627号），判决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当

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24,215,726.42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（以

24,215,726.42元为基数,自 2020年 6月 1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,按照全国银

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）； 

（2）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当升材料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96,520,035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（以 96,520,035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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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为基数,自 2020 年 6 月 11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,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)； 

（3）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

限公司应该支付的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深圳市比克电池

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,有权向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追偿； 

（4）李向前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应该支付的

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李向前承担保证责任后,有权向深圳

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追偿； 

（5）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二项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

应该支付的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

司承担保证责任后,有权向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追偿； 

（6）李向前对上述判决第二项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应该支付的货款及

逾期付款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李向前承担保证责任后,有权向郑州比克电

池有限公司追偿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,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,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627,271元,保全费 5,OOO元 ,由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

司、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、李向前负担。 

2、江苏法院审理进展 

本案件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南通中院”）目前处于一审

程序中，深圳比克、郑州比克均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及超范围查封异议。南通

中院已就管辖权异议做出一审裁定，驳回了深圳比克、郑州比克的管辖权异

议。江苏高院于近期作出终审裁定，驳回了深圳比克、郑州比克管辖权异议

的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关于超范围查封异议，南通中院就比克公司主张的超

范围查封所涉财产，以摇号方式初步选定海安海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

诉讼保全资产的评估机构。2020 年 5 月 27 日南通中院通过“云开庭”审理了

超范围查封异议，审理过程中，深圳比克、郑州比克撤回了超范围查封异议

申请，改为对查封行为合法性提出异议。2020 年 8月 26 日，南通中院作出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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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驳回深圳比克、郑州比克对查封行为合法性的异议申请。目前南通中院

正在对本案件实体争议进行审理。 

 

二、比克公司回款进展情况 

2019 年 11 月 8 日，比克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还款计划。按照还款计划，比克

公司应当在 2020 年 9月底前向公司归还应收款项 29,000 万元。比克公司通过银

行承兑汇票和汇款等方式已归还了 63.38 万元。 

为推动比克公司还款进程，公司于 2020 年 5 月与郑州比克签订购销合同，

合同约定，公司将向郑州比克以市场价销售一定数量的多元材料产品，合同含税

总金额为人民币 1,017.50 万元。郑州比克按照合同标的物总金额的 110%支付，

其中先支付 10%用以冲抵遗留的逾期货款，公司收到该 10%的款项后安排生产，

郑州比克提货前再支付 100%货款，公司收到货款后再安排发货。目前双方已按

照该购销合同约定履行，其中 101.75万元已冲抵遗留的逾期货款。2020年 6月，

公司与郑州比克再次签订购销合同，该购销合同的交易方式和付款方式与前次合

同相同。新签订购销合同的含税总金额为人民币 573.65 万元，目前双方已按照

该购销合同约定履行，其中 57.37 万元已冲抵遗留的逾期货款。2020 年 7 月，

公司与郑州比克再次签订购销合同，郑州比克按照合同标的物总金额的 120%支

付，其中先支付 20%用以冲抵遗留的逾期货款。新签订购销合同的含税总金额为

人民币 355.85 万元，目前双方已按照该购销合同约定履行，其中 71.17 万元已

冲抵遗留的逾期货款。 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共收到比克公司有效还款 293.67 万元。除此之外，

公司未收到其他任何有效的回款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10月 14日 

 


